
第 1 頁  共 2 頁 

華南產物個人傷害保險(甲型)顏面傷害失能保險金附加條款 
(主要給付項目：顏面傷害失能保險金) 

 

105.10.26(105)華產企字第 330 號函備查 

108.12.20 依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108.04.09 金管保壽字第 10804904941 號函修正 

 

  

第一條  承保範圍 
茲經雙方同意，要保人於投保華南產物個人傷害保險(甲型)（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後，加繳保

險費，投保本華南產物個人傷害保險(甲型)顏面傷害失能保險金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

款），被保險人於本附加條款有效期間內因遭受主保險契約約定之意外傷害事故，自意外傷害事

故發生之日起一百八十日以內致被保險人頭部、顏面部及頸部受損壞致遺存顯著醜形，且於意外

傷害事故發生之日起第十五日仍存活者，本公司按本附加條款所約定之保險金額給付「顏面傷害

失能保險金」，但超過一百八十日致遺存顯著醜形者，受益人若能證明被保險人之治療與該意外

傷害事故具有因果關係者，不在此限。 

 

第二條  名詞定義 

本附加條款所稱「顯著醜形」係指下列情形之一者：  

一、在頭部遺存直徑八公分（約不含五指之手掌大）以上之瘢痕者。  

二、在顏面部遺存直徑五公分（約雞卵大）以上之瘢痕，或八公分以上之線狀痕，或不同部分之

線狀痕合計達十二公分以上，或直徑三公分以上之組織凹陷者。  

三、在頸部、下頷部遺存直徑八公分以上之瘢痕者。  

前項頭部、顏面部及頸部之醜形係指眼瞼、鼻及耳廓缺損以外，遺存於頭部、臉部及頸部日常露

出有礙外觀之醜形者。 

 

第三條  顏面傷害失能保險金的申領 

受益人申領「顏面傷害失能保險金」時，應檢具下列文件：  

一、保險金申請書。  

二、保險單或其謄本。  

三、醫療診斷書；但必要時本公司得要求提供意外傷害事故證明文件。  

四、受益人之身分證明。 
受益人申領保險金時，本公司基於審核保險金之需要，得對被保險人的身體予以檢驗，另得

徵詢其他醫師之醫學專業意見，並得經受益人同意調閱被保險人之就醫相關資料。因此所生

之費用由本公司負擔。 

 

第四條  顏面傷害失能保險金受益人的指定 

本附加條款顏面傷害失能保險金的受益人，為被保險人本人，本公司不受理其指定或變更。  

被保險人身故時，如本附加條款保險金尚未給付或未完全給付，則以被保險人之法定繼承人為該

部分保險金之受益人。  

前項法定繼承人之順序及應得保險金之比例適用民法繼承編相關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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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所記載事項，如與主保險契約條款牴觸時，依本附加條款之約定辦理，其他事項仍適

用主保險契約條款之規定。 


